                合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签订地：
买方：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 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卖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本着平等、自愿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，特订立本合同，以便共同遵守。

一．产品的名称、型号规格、数量及金额
	序号
	产品名称
	型号规格
	单价
	数量
	小计总价(元)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合计金额人民币（大写，含税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¥        元


二．质量要求、技术标准、乙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的期限：产品符合国家规定，保修   年（易耗、易损件除外）不包含人为、自然灾害导致损坏。
三. 交（提）货时间、地点、方式：签订合同后      内发货，货物发送到甲方指定地点。            四. 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、费用负担：运费乙方承担。
五. 包装标准、包装物的供应回收：设备包装应符合国家标准，以保证设备在运输过程中不受损伤，由于包装不当造成设备在运输过程中有任何损坏或丢失，由乙方负责。包装物不回收。
六. 随机物品、备件工具数量及供应办法按照乙方装箱单验收。
七．验收标准、方法：甲方在验收过程中如发现产品品种、规格型号、质量不符合标准，应在收货一周内向乙方提出书面异议，乙方应在3日内处理完毕。如乙方逾期不处理，或者处理结果仍不符合要求的，则甲方有权要求退货，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八．结算方式及期限：签订合同后，甲方收货验收合格后7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全款。
九．违约责任：除不可抗力外，若甲方延迟付款或者乙方延迟交货，每逾期一日，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额0.05%的违约金，违约金上限不超过合同总额的20%。

十．乙方承诺向甲方供应的产品，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情形，包括但不限于商标权、专利权、外观设计、著作权以及我国法律规定的其他知识产权权利。确因乙方责任，导致产品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，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相应的法律责任。如因乙方侵权导致甲方承担责任的，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。
十一．本合同项下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

十二.其它约定事项：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一式四份，甲方三份，乙方一份，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	甲方（章）
	乙方（章）

	名称
	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
	名称
	

	地址
	合肥市蜀山湖路350号
	地址
	

	代理人
	
	代理人
	

	电话
	0551-65591622
	电话
	

	开户行
	中国工商银行合肥科学岛支行
	开户行
	

	账号
	1302 0119 0926 8900 027
	账号
	

	纳税人登记号
	1210 0000 7178 0680 20
	信用
代码
	

	邮编
	230031
	邮编
	

	日期
	
	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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